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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省户口网上迁 

无需奔波即可办 

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公安机关共同推出跨省户口 

网上迁移便民措施 

2020 年 10 月 14 日，上海、浙江两地公安机关推出了跨省

户口网上迁移（沪浙试点）便民措施，实行以来，已有众多沪浙

籍居民从中受益。  

在取得良好成果前提下，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浙江、江苏、安

徽三省公安机关，在原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长三角区域“跨

省户口网上迁移”便民措施的适用范围。即适用区域由原来仅限

沪浙两地覆盖至长三角三省一市；适用群众也由仅限公安“投靠

类”落户人员扩大至经本市人社部门审批入沪的 “人才类”落户

人员。  

自 2021 年 2 月 19 日起，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（合肥）的户

籍居民在长三角区域内跨省迁移户口时，只需在迁入地公安派出

所申请办理即可，再也不用在迁出地和迁入地间来回奔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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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经市教委审批落户的 2021 届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

校毕业生办理跨省户口网上迁移，将按照市教委、本市高校毕业

的安排另行通知。  

按照传统跨省迁移户口办理流程，申请人只能通过线下跑动

递交材料，需要在迁入地公安机关或者人社部门提出落户申请，

待审批同意后，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开具纸质准迁证，然后持准迁

证回到户籍地派出所开具户口迁移证，最后再返回迁入地派出所

办理落户手续，整个流程中申请人不仅需要往返两地，还需至少

4 次前往公安派出所。  

新政推出后，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（合肥）的户籍居民

只需在迁入地一地就可办理跨省户口迁移业务。申请人在向迁入

地公安机关或者人社部门申请落户时，即可签订《长三角区域跨

省户口网上迁移告知单》，自愿选择“跨省户口网上迁移”服务。

待审批同意后，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将通过人口业务系统直接发起

网上迁移服务，生成准迁证电子信息并推送至申请人户籍地派出

所进行核验。核验无误后，申请人户籍地派出所将直接办理户籍

迁出手续，并在系统内生成迁移证电子信息，迁入地派出所在收

到匹配的迁移证数据后，便可通知申请人持相关材料直接来所办

理落户手续。这样整个流程申请人前往公安派出所的次数减少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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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次，且不必再往返于迁入迁出地，真正实现长三角区域内“跨

省户口网上迁、无需奔波即可办”。  

长三角区域跨省户口网上迁移便民措施整合了沪、浙、苏、

皖四地公安机关人口数据资源，依托公安部人口信息系统，以网

上迁移信息校验取代纸质户口迁移证件，简化了跨省户口迁移的

办理流程，有效实现了“一地受理、网上迁移”。下一步，上海

市公安局和浙江、江苏、安徽三省公安厅将进一步总结经验、拓

宽合作领域、深化合作机制、创新合作方式，主动对接长三角一

体化政务服务体系，持续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，助力长三

角区域率先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的目标。  

长三角区域跨省户口网上迁移工作流程  

一、办理范围  

申请人在迁入地公安派出所或人社部门申请办理跨省户口迁移时，

可根据本人实际情况自愿选择长三角区域跨省户口网上迁移。目

前，上海市适用跨省户口网上迁移服务范围为：公安审批“投靠

类”（配偶投靠、子女投靠、老人投靠）和经上海市人社局审批

入沪的“人才类”落户人员。  

二、办理流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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